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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管

理學碩士班暨碩專班績優

學生獎勵辦法。 

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管

理學碩士班暨碩專班學生

參與全國性競賽獎勵辦

法。 

為擴大獎勵範圍調整辦 
法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主旨 
為獎勵學生成績優異或積

極參與國際性或全國性競

賽，特訂定相關獎勵原

則，給予獲獎鼓勵。 

第一條 主旨 
為獎勵學生積極參與國際

性或全國性競賽，特訂定

相關獎勵原則，給予獲獎

鼓勵。 

新增文字。 

(刪除) 第二條 競賽類型 
本辦法所指之國內外競

賽，包含學術研討會與學

術論文競賽，但不包含學

生自治組織、聯誼性質、

展覽、演出、學生學習研

究成果發表會之競賽。 

與第三條合併。 

第二條  獎勵對象 
一、學業成績優異 
(一)新生入學：碩士班新

生於甄試及入學考試成績

在該組排名前三名者；若

已領取本校「學士班成績

優異學生就讀碩士班獎學

金」者不得重複領取。 
(二)書卷獎：碩士班學生

在學期間學期學業平均成

績(碩一至碩二上)在班排

名前三名。 
(三)領取獎勵金當學期需

為在學身份；若於獎勵期

間休學或退學者需退回原

獎勵款項。 
二、競賽獎勵 
(一)國內外競賽包含學術

研討會與學術論文競賽，

但不包含學生自治組織、

聯誼性質、展覽、演出、

學生學習研究成果發表會

之競賽。 
(二)本系碩士班、碩專班

學生，其投稿學術性研究

論文或參與競賽期間為

第三條 獎勵對象 
一、本系碩士班、碩專班

學生，其投稿學術性研究

論文或參與競賽期間為在

學身分。 
二、申請項目之作品或競

賽成果，學生需以本校名

義發表，且國家名稱須符

合教育部或國科會論文列

名原則之規定，不符合規

定者，不予獎勵。 

1.第二條及第三條合併，

條次異動。 
2.增列第一款學業成績優

異獎勵對象。自 115 學年

度起實施。 
3.競賽獎勵改列第二款，

原第二、三條文改列第

一、二、三目。 
4.依據 114 學年度第 1 次

學生競賽獎勵會議決議，

新增第三款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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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身分。 
(三)申請項目之作品或競

賽成果，學生需以本校名

義發表，且國家名稱須符

合教育部或國科會論文

列名原則之規定，不符合

規定者，不予獎勵。 
三、委員會將考核學生申

請案績效及申請人參與

本系碩士學制主辦活動

之積極程度進行審查後

核定。 
第三條 申請程序 
一、學業成績優異 
(一)新生入學：由系辦公

室依據錄取榜單核發。 
(二)書卷獎：由系辦公室

依據前一學期學業平均

成績核發前三名。 
二、競賽獎勵 
(一)申請時間：一學年受

理兩次申請，截止日分別

為3月31日及9月30日。 
(二)檢附下列文件後向系

辦公室提出申請： 
1.申請書 
2.競賽發表議程 
3.競賽之辦法或說明 
4.參賽之作品摘要及成果

報告或論文全文 
5.得獎證明 

第四條 申請程序 
一、申請時間：一學年受

理兩次申請，截止日分別

為3月31日及9月30日。 
二、檢附下列文件後向系

辦公室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 
(二)競賽發表議程 
(三)競賽之辦法或說明 
(四)參賽之作品摘要及成

果報告或論文全文 
(五)得獎證明 

1.條次異動。 
2.增列第一款學業成績優

異申請程序。自 115 學年

度起實施。 
3.競賽獎勵改列第二款，

原條文改列第一、二目。 

第四條 獎勵項目及金額 
一、 學業成績優異 
(一)新生入學：各核發獎勵

金壹萬元，本系學士班應屆

畢業生加發獎勵金壹萬元。 
(二)書卷獎：每年級第一名

獎勵金壹萬元、第二名獎勵

金陸仟元、第三名獎勵金肆

仟元。 
二、國內外競賽 
(一)獎勵範圍 
1.略 
2.略 

第五條 獎勵範圍及金額 
一、補助及獎勵範圍 
1.略 
2.略 
二、獎勵金額 
1.略 
2.略 
3.略 

1.條次異動及酌修文字。 
2.增列第一款學業成績優

異獎勵項目及金額。自

115 學年度起實施。 
3.國內外競賽獎勵改列第

二款，並將原條文獎勵範

圍和獎勵金額改列第一、

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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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獎勵金額 
1.略 
2.略 
3.略 
第五條 審查 
由系主任召集2位(含)以上

之企管系專任教師組成審

查小組，召開審查會議進

行審核，學業成績優異依

系辦公室造冊提報資料審

核；競賽獎勵依競賽規模、

獲獎門檻及參賽與獲獎隊

伍數進行審查後公告。 

第六條 審查 
由系主任召集2位(含)以上

之企管系專任教師組成審

查小組，召開審查會議進

行審核，依競賽規模、獲

獎門檻及參賽隊伍數進行

審查後公告。 

1.條次異動。 
2.新增學業成績優異審查

機制，並酌修文字。 

第六條 義務與責任 
一、國內外競賽獲獎勵者

需提供參與競賽相關資

訊，配合本系需求提供指

定形式之獲獎資訊，以利

發佈行銷文案並刊登於本

系之系友交流平台網站，

且非專屬授權輔仁大學企

管系公開使用權利。 
二、略。 

第七條 義務與責任 
一、獲獎勵者需提供參與

競賽相關資訊，配合本系

需求提供指定形式之獲

獎資訊，以利發佈行銷文

案並刊登於本系之系友

交流平台網站，且非專屬

授權輔仁大學企管系公

開使用權利。 
二、略。 

1.條次異動。 
2.酌修文字。 

第七條 經費來源 
由碩專班預算、企管系基

金「人才培育」指定用途捐

款或系所發展基金支應。 

第八條 經費來源 
由碩專班預算或企管系

基金「人才培育」指定用

途捐款支應。 

1.條次異動。 
2.新增經費來源。 

第八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

議通過後報請院長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九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

議通過後報請院長核定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條次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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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管理學碩士班暨碩專班績優學生獎勵辦法 

99.06.09 98 學年度第 5 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105.06.22 104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 

105.06.27 院長核定 
112.06.07 111 學年度第 5 次系務會議修訂 

112.06.21 院長核定 
113.02.21.112 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修訂 

113.03.04 院長核定 
114.06.11.113 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修訂 

114.06.19.院長核定 
114.11.27 114 學年度第 2 次系務會議修訂 

第一條  主旨 
為獎勵學生成績優異或積極參與國際性或全國性競賽，特訂定相關獎勵原則，

給予獲獎鼓勵。 
第二條  獎勵對象 

一、學業成績優異 
(一)新生入學：碩士班新生於甄試及入學考試成績在該組排名前三名者；

若已領取本校「學士班成績優異學生就讀碩士班獎學金」者不得重複領

取。 
(二)書卷獎：碩士班學生在學期間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碩一至碩二上)在

班排名前三名。 
(三)領取獎勵金當學期需為在學身份；若於獎勵期間休學或退學者需退

回原獎勵款項。 
二、競賽獎勵 

(一)國內外競賽包含學術研討會與學術論文競賽，但不包含學生自治組

織、聯誼性質、展覽、演出、學生學習研究成果發表會之競賽。 
(二)本系碩士班、碩專班學生，其投稿學術性研究論文或參與競賽期間

為在學身分。 
(三)申請項目之作品或競賽成果，學生需以本校名義發表，且國家名稱

須符合教育部或國科會論文列名原則之規定，不符合規定者，不予

獎勵。 
三、委員會將考核學生申請案績效及申請人參與本系碩士學制主辦活動之積

極程度進行審查後核定。 
第三條 申請程序 

一、學業成績優異 
(一)新生入學：由系辦公室依據錄取榜單核發。 

(二)書卷獎：由系辦公室依據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核發前三名。 

二、競賽獎勵 
(一)申請時間：一學年受理兩次申請，截止日分別為3月31日及9月30日。 
(二)檢附下列文件後向系辦公室提出申請： 

1.申請書 
2.競賽發表議程 
3.競賽之辦法或說明 
4.參賽之作品摘要及成果報告或論文全文 
5.得獎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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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獎勵項目及金額 
一、學業成績優異 

(一)新生入學：各核發獎勵金壹萬元，本系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加發獎勵

金壹萬元。 

(二)書卷獎：每年級第一名獎勵金壹萬元、第二名獎勵金陸仟元、第三

名獎勵金肆仟元。 
二、國內外競賽 

(一)獎勵範圍 
1.國際級競賽：由各國(含中華民國)舉辦且參賽國家須有三個國家以

上(不包含香港及澳門)，並有五個以上參賽單位或二

十組以上參賽隊伍參加。  
2.全國性競賽：係指由政府機構、學術單位、企業機構及基金會主辦，

且為三縣市以上參與，並有五個以上參賽單位或二十

組以上參賽隊伍參加之全國性對外公開比賽。 
(二)獎勵金額 

1.指導教授與學生均可獲頒獎勵金，若有多位學生或多位指導教授，

則獎金均分。學生自主性參賽而無指導教授者，由學生自行申請並

領取學生獎勵金。 
2.獎勵金額上限如下： 
競賽類型 名次 學生 指導教授 合計 

國際級競賽 

第一名 20,000元 20,000元 40,000元 
第二名 15,000元 15,000元 30,000元 
第三名 10,000元 10,000元 20,000元 
佳  作  6,000元  6,000元 12,000元 

全國性競賽 

第一名 12,000元 12,000元 24,000元 
第二名  8,000元  8,000元 16,000元 
第三名  6,000元  6,000元 12,000元 
佳  作  4,000元  4,000元  8,000元 

3.參賽主辦單位未明列名次者，由審查小組核定。 
第五條  審查 

由系主任召集2位(含)以上之企管系專任教師組成審查小組，召開審查會議

進行審核，學業成績優異依系辦公室造冊提報資料審核；競賽獎勵依競賽規

模、獲獎門檻及參賽與獲獎隊伍數進行審查後公告。 
第六條  義務與責任 

一、國內外競賽獲獎勵者需提供參與競賽相關資訊，配合本系需求提供指定

形式之獲獎資訊，以利發佈行銷文案並刊登於本系之系友交流平台網站，

且非專屬授權輔仁大學企管系公開使用權利。 
二、獲獎勵者所繳交之文件，如有虛偽不實、違反學術倫理或不符資格之情

事，經查明屬實者，應繳還全額獎勵款，並追究法律責任。 
第七條  經費來源 

由碩專班預算、企管系基金「人才培育」指定用途捐款或系所發展基金支應。 
第八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報請院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管理學碩士班暨碩專班 

獎勵學生參加競賽獎勵申請書 

申請人  

姓  名 

中文： 

 

英文： 

系級 

學號 

□碩士(年級:       ) 

□碩專(年級:       ) 

學號： 

聯絡電話 
（M） 

（H） 
電子信箱 

 

身份證字號  
本人郵局 

局帳號 

局號： 

帳號： 

（無郵局帳戶者請附上銀行存摺影本） 

戶籍地址  

競賽名稱 

中文： 

英文： 

主辦單位  

參 與 競 賽 之 作 品 名 稱  

中        文  

英        文  

獲  獎  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   □其他：＿＿＿＿＿＿＿＿ 

申請及核銷
需檢附文件 

獲獎類型: □國際性  □全國性 

檢附資料 

□申請書          □競賽發表議程       □競賽之辦法或說明 

□參賽之作品摘要及成果報告或論文全文   □得獎證明 

本人已詳閱獎勵辦法之條文，並授權輔大企管系宣傳及公開此項獲獎資訊

及成果摘要報告等。如獲補助，本人日後若有餘力，將視能力回饋母系及

嘉惠學弟妹。 

                                    申請人簽名： 

 
申請人簽名：  主任簽名： 

 

 

指導老師簽名： 

審核結果 
主任簽名： 
 
審核結果： 
□補助         元□不補助 


	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管理學碩士班暨碩專班績優學生獎勵辦法

